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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律硕士考试一本通·民法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于《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》的修订内容

P10

红框内的文字改为（新增加粗内容）：非制定法 , 即民事习惯 , 指当事人所知悉或

实践的生活和交易习惯 , 是在一定地域、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

遍遵守的民间习俗、惯常做法或者商业惯例等。习惯及其具体内容，由主张的当事人

提供相应证据；必要时，人民法院可依职权查明。

习惯作为民法的渊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: 一是法律没有规定 ; 二是不得违背公序良

俗，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P44

红框内的文字改为（新增加粗内容）：(1) 未成年人的父母具有监护能力的 , 不得通

过协议监护免除监护责任。但协议可以约定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

人担任监护人。(2) 约定协议监护的人可以是同一顺序 , 也可以是不同顺序 , 但未成年人的

父母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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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79

红框内的文字改为（增修加粗内容）：

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, 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

销，但是根据交易习惯等认定行为人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。行为人以其意思表示存在第

三人转达错误为由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，适用重大误解的规定。

重大误解，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、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、质量、规格、价格、

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，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

表示的情形。

P80

第 1、2 个红框内的文字改为：致使；基于。删除第 3 个红框内的内容。

P88

红框内的文字改为（注意删除内容）：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，即该条件

不符合或然性的要求的，其法律后果区分条件的类型作出不同认定：（1）当事人约定为

生效条件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；（2）当事人约定为解除条件的，

应当认定未附条件，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失效，依照《民法典》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

定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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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99、100

红框内的文字改为：认定“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”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：（1）

存在代理权的外观；（2）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，且无过失。


